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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华能紫金睿谷5号

楼）。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李景新先生（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61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量为605,480,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8.1867％。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599,

579,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7.7170％；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
数为15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5,900,7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696％。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15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5,900,7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4696％。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杜莉莉律师、谭燕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602,79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565％；反

对 2,493,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119％；弃权 191,2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31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15,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4.4961％；反对2,493,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42.2634％；弃权191,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2404％。

2．《关于公司与华能财务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79,027,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916％；反对

2,495,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0592％；弃权40,1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4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65,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7.0348％；反对2,495,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42.2854％；弃权 40,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797％。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300,007,395股股份、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股份回避表
决。

3．《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602,836,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633％；反

对 2,493,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4119％；弃权 150,1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24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56,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1927％；反对2,493,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42.2634％；弃权150,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4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杜莉莉律师、谭燕蓉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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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

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五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其中董事长张彤先生因个人安排委托

董事石林丛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4.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李景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与能源交通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包括子公司）将向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能源交通公司”）（包括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
能源交通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能源交

通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彤先生、石林丛女士、
管健先生、马玉锋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
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能源交通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九次会议审核意见》。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制定〈工资总额预算备案制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审核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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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能源交通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在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包括子公司）将向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交
通公司”）（包括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预计每年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2.能源交通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能源
交通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0日召开了 202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能源交通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彤先生、石林丛女士、管健先生、马玉锋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表一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关联人

能源交通公司（包
括子公司）

关联交易
内容

提供物业服务
及其他服务

关 联 交 易
定价原则

当 期 市 场
价格

预 计 金 额（2025
年～2027年）

每 年 不 超 过 5,000.00

截 至 披 露 日
已发生金额

1,241.10

上 年 发 生
金额

1,799.3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表二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关联人

能源交通公
司（包括子

公司）

关 联 交 易
内容

提 供 物 业
服 务 及 其
他服务

实 际 发 生
金额

1,799.30

公司在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前，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但
因市场变化的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属于
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较小。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程序合法合
规，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市
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关
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预计金额

3,000.00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例（%）

38.37

实 际 发 生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异（%）

40.02

披露日期及索
引

2023 年 9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宁华物产
与能源交通公
司日常关联交
易 预 计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23-05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
注册资本：36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巍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0464P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煤炭销

售（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招投标代理服务；进出口代理；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日用家电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
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润滑油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
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消防器材销售；涂料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产品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
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光缆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密封件销售；紧固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照明器具销
售；阀门和旋塞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安防设备销售；油墨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电池销售；金属工具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
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
化学产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服装服饰批发；皮革制品销
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化妆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9月30日，能源交通公司总资产2,640,331.96万元，所有者权益198,184.66万
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36,601.52万元，净利润-18,417.33万元。

2.关联关系
能源交通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能源交

通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该项交易的履约能力。根据

合理判断，无形成坏账的可能。
4.关联方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能源交通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能源交通公司（包括子公司）向公司（包括子公

司）采购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事宜达成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在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公司（包括子公司）将向能源

交通公司（包括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
能源交通公司（包括子公司）同意在其可行情况下向公司（包括子公司）采购物业服务及

其他服务。
（2）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的价格/费用均需由双方同意及确认，并根据当时市场价格和情

况以及公平交易原则进行磋商及决定。
（3）发生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等事项时，双方约定，根据市场惯例，在本框架协议确定的

范围内，双方（包括子公司）可另行签订必要的具体书面合同。双方（包括子公司）将按具体书
面合同约定向对方支付价款/费用。

（4）本框架协议项下，在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能源交通公司（包括子公司）每
年向公司（包括子公司）采购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拟与能源交通公司签订《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本框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

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协议有效期为自协议生
效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包括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符合经营业务

实际需要。该交易有利于公司（包括子公司）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定价政
策和定价依据公开、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此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了

《关于公司与能源交通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发
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本次交易的有关资料，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经
营业务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审核意见；
3.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拟签订的《关于日

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协议签署时间：2024年11月29日至2024年12月30日

● 被担保人名称：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下属子公司

● 本期授信担保发生额：折合人民币18.15亿元

● 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为上述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

款、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等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8.15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

其子公司因授信业务对外担保余额为411.0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1.93%,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11.07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期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在2024年11月29日至2024年12月30日期间，累计发生的授

信担保金额为18.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47%。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一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1月29日至2024年12月30日签署的授信担保

明细》。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11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0日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2024年度内对控股子公司授信及资金业务提供担保，年度内签署担保文件之担保金额

合计不超过786.69亿元（或等值外币）。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代表根据担保

实际发生情况在担保范围内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1月29日

至2024年12月30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29日至 2024年

12月30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了确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并结合目前业

务情况，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规划，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发展需求。被担

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授信业务对外担保余额为411.07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1.93%，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411.07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担

保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1月29日至2024年12月30日签署

的授信担保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被担保

人

常熟阿

特斯阳

光电力

科技有

限公司

苏州阿

特斯新

能源发

展股份

有限公

司

常熟阿

特斯阳

光电力

科技有

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董事

瞿 晓

铧

王 俊

峰

瞿 晓

铧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

组件、以太阳能电池片等新型

光电子器件为主的新型电子元

器件及元器件专用硅材料，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从事境外太阳能光电、光热发

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

光电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系

统集成、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

咨询服务；太阳能硅片、电池

板、浆料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太阳能光电、光热、风力发电、

城市垃圾发电及其 他新能源

在国内外项目的投资、设计、开

发、系统 集成、项目工程建设

及电站运营管理；太阳能光电

应用产品在市政、交通项目的

投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及

项目工程建设；太阳能光电、光

热应用 产品与建筑工程结合

的投资、设计、开发、系统集

成、项目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

太阳能、风能等新 能源设备、

节能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

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技

术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电

力工程施工及机 电设备安装

工程施工；电力销售。一般项

目：工程 管理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

组件、以太阳能电池片等新型

光电子器件为主的新型电子元

器件及元器件专用硅材料，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从事境外太阳能光电、光热发

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

光电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系

统集成、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

咨询服务；太阳能硅片、电池

板、浆料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被 担

保 人

与 上

市 公

司 的

关系

全 资

子 公

司

控 股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担保人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金融机

构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苏州分

行

江苏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江苏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币

种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本 期

担 保

金额

50,
000

10,
000

40,
000

担 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担 保 期

限

2024/
12/24-
2025/
12/24

2024/
12/17-
2025/
12/11

2024/
12/17-
2025/
12/11

4

5

6

7

8

9

宿迁阿

特斯阳

光能源

科技有

限公司

Canadi ⁃
an So⁃
lar In⁃
tern ⁃
ational
Limited

Canadi ⁃
an So⁃
lar In⁃
tern ⁃
ational
Limited

嘉兴阿

特斯阳

光能源

科技有

限公司

包头阿

特斯阳

光能源

科技有

限公司

阿特斯

储能科

技有限

公司

吴宇

瞿 晓

铧

瞿 晓

铧

谢 其

红

袁 为

进

张 光

春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 。

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 。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

目：设计、制造太阳能电池组

件、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硅

棒、太阳能硅片、太阳能发电应

用系统、太阳能电站及相关产

品；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

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货物的

进出口业务；厂房设施租赁及

相关服务。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

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能量回收系统研发；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在线能源

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

技术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

研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

及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发电技

术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

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智能控

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制造；集

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力

电子元器件制造；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

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销售。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嘉兴阿特

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宿迁

分行

国家开

发银行

苏州市

分行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嘉兴

分行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包头

分行

江苏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10,
000

20,
000

10,
000

20,
000

19,
500

2,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
12/17-
2025/
12/10

2024/
12/26-
2026/6/

25

2024/
12/23-
2025/
12/22

2024/
12/18-
2025/
12/17

2025/1/
1- 2025/
12/2

2024/
12/17-
2025/
12/11

注：因金融机构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应金融机构要求

担保起始时间与其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相一致，故导致担保起始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

签署时间。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被担保人

阿特斯阳光
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阿特斯
新能源发 展
股份有限公
司

阿特斯储能
科技有限公
司

宿迁阿特斯
阳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常熟阿特斯
阳光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嘉兴阿特斯
阳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Canadian So⁃
lar Interna⁃
tional Limit⁃
ed

包头阿特斯
阳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币
种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资产总额

2023.1
2.31

1,297,
755

170,
945

64,929

447,
746

1,107,
170

562,
711

1,131,
374

312,
018

2024.0
6.30

1,256,
225

237,
599

94,339

451,
910

815,
201

736,
615

1,252,
414

300,
570

负债总额

2023.1
2.31

48,557

109,
446

44,667

293,
348

964,
268

402,
248

1,018,
291

220,
645

2024.0
6.30

95,144

170,
969

66,616

296,
350

702,
483

577,
168

1,115,
559

201,
255

资产净额

2023.1
2.31

1,249,
198

61,499

20,262

154,
398

142,
902

160,
463

113,
083

91,373

2024.0
6.30

1,161,
081

66,630

27,723

155,
560

112,
718

159,
447

136,
855

99,315

营业收入

2023
年度

48,113

124,
776

53,216

1,150,
803

1,456,
582

1,049,
508

3,165,
933

418,
519

2024
上半年

18,091

84,509

92,161

274,
546

332,
313

517,
398

1,317,
950

130,
746

净利润

2023
年度

11,999

11,957

907

14,228

10,163

22,366

24,785

4,206

2024
上 半

年

3,613

5,131

7,461

1,563

- 19,
939

529

4,617

7,942

注：如上财务数据均为单体口径。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4-085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88633 证券简称：星球石墨 公告编号：2024-075
转债代码：118041 转债简称：星球转债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2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小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
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南通星球石墨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是

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一致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33 证券简称：星球石墨 公告编号：2024-074
转债代码：118041 转债简称：星球转债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球石墨”）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

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在不超过人民币22,000万元（包含本数）的使用额度内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同时，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决

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2月9日出具的《关于同

意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94号），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18.3334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611,323,689.08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0,202,946.66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551,120,742.42元。上述募集资金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1）第332C000112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1
2
-

项目名称

石墨设备扩产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

合计

总投资（万元）

27,010.00
10,109.31
37,119.31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万元）

27,010.00
10,109.31
37,119.31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1,229.10万元（含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后金额）。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2,
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

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四）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五）实施方式

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产品/业务品种、签署

合同及协议等。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如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

算账户，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七）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不足部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现金管理方式是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但该类投资产品受货币政策

等宏观经济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投资

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

务。

2、公司将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

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

金安全的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5、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

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投项目的正常运

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对闲置

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是

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一致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2,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

况，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实施，并且公司通过开展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2,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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